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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汽车动力电池终身质保合同  
（非营运车辆） 



创维汽车（非营运车辆）动力电池终身质保合同  
 

甲方：  

地址：  

乙方： 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黄山街道办事处开沃大道 8

号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

愿、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买卖汽车事宜，订立本合同，以兹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一、车主及车辆信息  

 

 

动力电池铭牌信息：（动力电池铭牌照片）  

二、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条款  

（一）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条款详见《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实施细则》。  
 

（二）甲方使用车辆前应仔细阅读车辆使用说明书/保修保养手册等相关资料。  
 

（三）车辆维修保养网点以乙方公布的信息为准，甲方有权从中选择具体的网点进行车辆 

维修保养。  

（四）在保修期内车辆由于甲方或第三方的人为损坏，使用或保养不当，装潢、改装不 

当，或到乙方公布的修理保养网点以外的地方进行维修或保养造成的质量问题，乙方不承 

担任何责任。  

（五）其它服务条款参照车辆使用说明书/保养保养手册执行。 

 三、争议解决  

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请诉讼解决。  



四、其他约定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 法

律效力。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五、附件  
 

《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实施细则》。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实施细则  
 

1. 前提条件                                                     

本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实施细则仅由 “您”的创维汽车 EV6（以下简称“创维 EV6”）

享有。  

2. 服务范围  

符合本终身质保实施细则前提条件，将享有下列终身质保服务：                       

1）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期：本动力电池终身质保实施细则所述的终身质保期是指，在您的创 

维 EV6车辆使用寿命周期内，创维 EV6相关的《保修保养手册》所规定的动力电池保修期

届 满后的剩余使用寿命周期（“终身质保期”）。                                  

2）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本动力电池终身质保实施细则所述的终身质保服务是指，除非 

本终身质保实施细则另有规定，在终身质保期内，当创维车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 

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购买和使用的创维 EV6，因其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是指产品设计、制造或原材料缺陷）产生故障时，将由江苏开沃汽车有限 

公司根据本动力电池终身质保实施细则的条款与条件承担免费的维护、修理、更换零部件 

服务。  

(a)您同意在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为创维 EV6提供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的过程中，创维 

EV6被更换的动力电池零部件应归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所有； 

(b)当动力电池出现由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或者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符合国家标准（GB/T 

31484-2015）对标准循环寿命的规定时，经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检测核定后，江苏开沃 

汽车有限公司将为您提供免费的维护、修理、更换零部件服务。 

 3)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可以要求您在接受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时提供创维 EV6的购车发 

票及行驶证。如果您拒绝或无法提供前述资料，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有权暂不提供动力 

电池终身质保服务。  

3. 除外情形  

由下列情形导致的故障或连带损坏将不能享受终身质保服务: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期内，终身质保服务范围不包含以下任何 

内容：  

(a)创维 EV6动力电池因正常老化所造成续航衰减；                                

(b)创维 EV6动力电池或其零部件的正常磨损、损耗等；  



(c)您在创维 EV6交付完成前已被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书面告知该创维 EV6存在动力电池

质 量问题且您书面同意免除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对该创维 EV承担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

务义务的。                                                                    2)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期内，如存在下列情形，江苏开沃汽车有 限

公司不对创维 EV6动力电池的相关损坏或故障提供终身质保服务：                  (a)

创维 EV6被用于特殊使用条件或目的的，如出租或其他运营目的、比赛竞技、表演娱 乐、

试验、军事行动、征用等；  

(b)未经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合法有效授权，创维 EV6 被擅自改装、调整、拆卸而造成

创 维 EV6损坏的；                                                             

(c)创维 EV6动力电池发生故障后，创维 EV6被不当处置或未按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的要

求 或与创维 EV6 相关的《用户手册》的规定停止使用且因此造成创维 EV6 动力电池损坏的； 

(d)未按与创维 EV6 相关的《用户手册》、《保修保养手册》中的规定被正确清洗、保养、 

储存、使用、维修且因此造成创维 EV6动力电池损坏的；                             

(e)因不可抗力造成创维 EV6动力电池损坏的，包括但不限于冰雹、碎石、砾石、鸟粪、工 

业烟雾/粉尘、洪水、暴风、雷电、放射性尘埃、树胶、地震、海水、酸雨、大气中的化学 

气体或其他化学物品、腐蚀性物质等造成的损坏；                                  

(f）因人为或意外发生的碰撞、水浸等引起创维 EV6动力电池的损坏。  

4. 终止情形                                                         

当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将不再提供本动力电池终身质保实施细则 

所规定的终身质保服务：                                                         

1）若创维 EV6在终身质保期内发生所有权变更，则该创维 EV6的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将

于 完成机动车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当日终止；并且如果创维 EV6在动力电池保修期内发生所

有权变更，则该创维 EV6将无法享有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                                 

2）若创维 EV6一年内行驶里程超过三万公里，则该创维 EV6的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将于 

一年内超过三万公里行驶里程的当日终止；并且如果创维 EV6在动力电池保修期内出现一 

年内行驶里程超过三万公里的，则该创维 EV6将无法享有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            

3）在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期内，创维 EV6须在创维服务中心按照与创维 EV6相关的《保修保

养 手册》中规定的保养周期及定期保养项目进行保养，否则该创维 EV6的动力电池终身质

保服 务将于您首次违反与创维 EV6相关的《保修保养手册》中有关保养周期或定期保养项

目的规 定的当日终止；并且如果创维 EV6在整车保修期内违反与创维 EV6相关的《保修保

养手册》中有关保养周期或定期保养项目的规定的，则该创维 EV6将无法享有动力电池终

身质保服务。



4）在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期内，若创维 EV6发生事故伤及动力电池，且经江苏开沃汽车有限 

公司合理判断须更换动力电池主要部件的，则该创维 EV6的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将于江苏 

开沃汽车有限公司合理判断前述动力电池须更换的当日终止；并且如果创维 EV6在整车保修 

期内发生事故伤及动力电池，且经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合理判断须更换该动力电池主要 

部件的，则该创维 EV6 将无法享有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                            

5）法律法规或本动力电池终身质保实施细则规定服务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5. 其他约定                                                         

本动力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实施细则自创维 EV6交付至您后，立即生效。如本质保服务实施

细 则有任何未尽事宜，江苏开沃汽车有限公司将参照创维 EV6相关的《用户手册》、《保

修保 养手册》或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如本质保服务实施细则有任何更新，应以江苏

开沃 汽车有限公司不时更新并发布的最新版本为准。  


